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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公立学校相比，民办职业学校教育的根本特征是校企合作，然而现阶段我国的职业院校与民营企业
合作力度不够，这极大限制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模式的改革，是目前我
国职业院校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模式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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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企业与民办职业学校的合作关系是我国职业

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途径，虽然这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

系统，然而职业学校天然与民办企业存在联系，因此这

样的校企合作是可行的。推进职业学校与民营企业的校

企合作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国家已

经加大相关方面的政策推进力度，加快我国职业教育发

展瓶颈的突破。

1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合作伙伴关系
定位

1.1校企合作模式内涵
在确定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的合作伙伴关系

前，应理清二者概念。在教育层面，职业学校是以学历

性职业教育为主的中、高等学校，是一类特殊的学校；

在管理层面，职业院校属于公共设施，拥有国家赋予的

职业教育权利，其目标是扩大公众职业教育，面向全社

会成员的教育组织。由此可见民办职业院校具有公益性、

技术性、校企相关性、复杂性等特性。民营企业是具有

私人性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部门，民营企业定义很

广，国有持股、控股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均可视为民营企

业。

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合作，是一种改善公共

产品、服务的理念。摒弃传统低效的合作模式，采用合

作伙伴的形式来界定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的合作关

系。职业院校可以满足企业人力资源、经验的需求，民

营企业可以给职业院校提供发展资源与空间，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合作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非

盈利，满足社会职业需求；其二，不是政府与企业直接

的合作经营关系；其三，聚焦职业院校发展与社会人才

培养。

1.2校企合作模式的必要性
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合作的必要性有以下几

点：

其一，有利于弥补我国职业教育投入的不足，对

于职业教育这种高成本教育，单纯凭借国家投入是不够

的，通过引入民营企业，可以有效弥补资金、人力、设

备以及技术的不足。

其二，有利于校企深度合作，能有效改善现今校

企合作严重的形式主义，充分调动双方的积极性，有效

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其三，有利于职业院校推出自身教育产品，职业

院校缺少产品经验，无法推广其优秀的教育产品，通过

深度校企合作，企业可以帮助职业院校解决这些问题，

将职业教育进一步推广。

其四，有利于合作管理的推行，现今职业学校的

合作管理制度建立得不够完善，不仅无法实现校企深度

合作，而且难以创新。

2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合作模式分析
2.1明确合作关系，突破合作观念障碍
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的合作关系实质上是一

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要明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委托

代理关系，突破传统合作观念的桎梏，并以此作为双方

合作的指导依据。具体可以总结为：

其一，政府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有

区别的，政府代理全体公民的事物，因此只能委托职业

院校进行合作管理，职业院校本身拥有与企业合作的决

策权。

其二，职业院校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代理关系，存

在明显的经济特征，因此双方需要遵循委托代理关系的

基本原则，双方都具有谈判、签订契约的能力，并且具

有滤清契约的责任。同时，双方都面临一定风险，且不

能轻易退出合约。

2.2建立新职能机构，优化合作
民营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过程中，都应建立新的

职能机构，这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环节，具体归

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政府营造着制度环境，因此要制定适合民

营企业与民办职业学校双方的合作政策；政府制定着关

系规则，因此要制定相关的合作规划、政策与标准；政

府协调着双方利益，因此要完善经济纠纷解决机制；政

府监管着政策的执行，因此要加强对双方的监管力度。

其二，民营企业与职业院校双方应建设新机构，

设立新职能，以此优化双方合作。比如统筹规划双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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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协调管理以及宏观调控等合作内容。

2.3加强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能力
职业院校作为代理人，若不具备充分的自主办学

能力，很容易受到校企合作体制的制约，因此应落实职

业院校自主办学法律法规等事项，使职业院校成为独立

的办学法人主体。具体做法可以总结为：

其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所有自主办学权的法律法

规。

其二，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有

关职业院校资产利益分配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

其三，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法规内

容。

2.4完善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机制
由于民办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是政府提供的基于

职业教育服务新型关系模式，因此要完善风险分担与利

益共享机制。通过法律解决利益主体之间的纠纷，从而

确保校企合作顺利运行，具体做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有合作意向的双方，应通过谈判的形式探

讨投资、资源分配、风险、利益分配等方面问题，最终

达成合作共识。

其二，作为利益主体的政府、职业院校、学生以

及民营企业，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与互动关系，应对

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提前预想，并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

确保能满足各利益主体的诉求。

3结束语 
民营企业与民办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模式与现行

的校企合作模式并不相同，这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一

次重大突破。然而这个模式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它需要合作模式、合作制度、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

规一同改革，以配合其推行。因此，民营企业与民办职

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模式仍需要一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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